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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齐齐哈尔市志稿·劳动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齐齐哈尔市的劳动工作，力求做到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篇目结构采用条目式，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竖写。

三、本志志目为《齐齐哈尔市志稿·劳动志》，下辖类目。类

目统领条目，条目为记述的实体单位，前后加鱼尾号，有的条目视

其内容设子目，子目为黑体字。

四、以记述为主，结合内容辅以图、表。志书的上限，因各类

目的内容发端不同，没有统一，但下限均断至1985年末。

五、记述的范围，仅限于齐齐哈尔市区，不合市辖县。

六、所使用的资料多来源于市档案局的档案和图书馆的文献报

刊资料，口碑资料一般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

七、本书中所使用的重要数据，以市统计局资料为准。

八、因市志稿分为36部分志， 《劳动志》中的个别内容难免与

其它分志有所重复。处理的Jj,法是保留合理交叉，避免机械重复。

九、本志中有关城市浮闲人口下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内容

虽与劳动工作相关，但毕竟属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故编入本志

专记。



概 述

齐齐哈尔早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随着商旅的兴起和手工业的发展，就出现了雇

佣劳动者。清末和民国时期雇佣劳动已成为社会生产劳动的主体。但那时官府未设专管

机构。齐齐哈尔沦陷时期，伪市公署设劳动股，只管劳动统制，不管劳动就业和工资福

利等项事宜。当时人们就业全靠自找门路，受雇于资本家、业主。工人的安全及生、老

病、死、伤、残无人过问。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劳动人民疾苦，重视劳动工作，

设立了专管劳动工作的机构，把保护劳动作为一项根本政策，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经

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改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

解放初期到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安置旧社会遗留的大批失业人员，市政府对

接收的官办企业和资本家遗弃的企业职工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给予工作和生活出路；对

私营工商业，实行保护、扶持的政策。同时积极发展各种合作社，增加就业门路。对大

量的失业人员组织登记，介绍就业。通过这些措施缓解了城市失业的压力，安定了人民

生活，稳定了社会秩序。实行了以保证最低生活为前提的实物工资制，进而本着“按劳

付酬，，的原则，改行以“工薪分”为计算单位的等级工资制和“八级工资制”，并逐步

实行了计件、奖励工资制度。着手抓了劳动保护工作，把保护职工人身安全和键康作为

一项政策，陆续制定和颁布一系列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法规，改善劳动作业环境，减少

职业危害和予防生产事故发生。初步建立和实行关于工人的生、老、病、伤、残、亡等

劳保福利制度。调整劳资关系是解放后到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期问，劳动

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和市政府，根据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通过劳资协商会议，签订劳资集体合同，调解、仲裁劳

动争议等办法，正确的调整了劳资间的各种纠纷，建立了民主、平等、两利的新型劳资

关系，限制了资本家、业主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国家计划控制下强化集中

统一管理职能，实行劳动力统一调配制度。形成了以长期工为主，临时工、合同工、轮

换工、季节工为辅的用工制度。企业内部建立了劳动定额、编制定员、劳动纪律等各项

劳动管理制度。在抗美援朝和“一·五"时期，齐齐哈尔工业的发展，拓宽了就业门

路，到i957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基本解决。1956年的工资改革初步确立了社会

主义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贯彻执行国务院发布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

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进一步加强了安全生产和劳动

保护工作，伤亡事故明显减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在全市国营、

公私合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中，普遍实行或参照实行了劳动保险。采取师徒包教包

学的形式，大量培训学徒工和开办技工学校。通过上述努力，彻底废除了旧的雇佣制

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劳动法规，不断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福利待遇，提高劳动

者的文化、技术素质，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满足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要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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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1958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各项事业盲目发展，劳动力管理工作失控，企业随意

增加职工。大量招收家庭妇女和盲目流入的农民，致使职工人数骤增，劳动臃肿，劳动

生产率下降。职工工资总额急剧增长，计件工资、奖励工资被取消，职工平均工资相对

下降。劳动保护工作的一些规章制度，被当成束缚工人手脚的“旧框框”，不能有效的

贯彻执行，饬亡事故有较大幅度上升。技工教育盲目发展，一些企业不顾需要与可能匆

匆办技校，有的学校有名无实，办学质量低。总之，这一时期建国后建立起来的各项劳

动管理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劳动工作的正常秩序被打乱。

1961年开始，按照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97的方针，劳动工作也进行了全

面调整。齐齐哈尔市成立了压缩城市人口精减职工办公室。针对城市人口剧增，劳动工

资和商品粮供应计划被突破的状况，全面开展了压缩城市人口和精减职工工作。用了近

三年时问，将1958年以来从农村和盲目流入人员中招收的新职工，精减下放回农村参加

农业生产。在劳动组织管理上，有计划地进行了企业问劳动余缺调剂，恢复和健全劳动

定额、编制定员的制度。根据“两种教育制度"，大力兴办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坚

持“按劳分配92原则，恢复计件工资和综合奖励制度。恢复企业安全生产的有关规章制

度，劳动保护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伤亡事故明显减少。通过调整和整顿，从1964年

开始，齐齐哈尔市的劳动工作又重新步入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

19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项劳动管理的规章制度被当成修正主义的“管

卡、压"批判，使刚刚恢复的正常的劳动工作秩序，又遭到严重破坏。“两种劳动制

度"遭到批判，临时工“造反”，要求砸碎临时工制度，享受固定工待遇。计件工资

奖励制度被诬蔑为物质刺激而废止。技工学校被迫停办，安全生产被严重忽视，伤亡事

故增多，劳动制度改革被否定，固定工制度成为唯一的用工形式，使就业渠道更加狭

窄。再加上大专院校停止招生，企业很少招工，造成大批青年待业。1968年按照毛主席

的指示，动员全党、全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组织青年下乡，先后有13万多

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摆脱“左，，的干扰，劳

动管理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健全了各级劳动工作机构，恢复劳动管理的各项

法规和制度。1980年实行三结合的就业方针又拓宽了就业渠道，妥善地安置了大量返城

青年和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恢复计件工资和奖励工资。1983年开始

在用工制度上推行了“劳动合同制"。对安全生产、尘毒治理，采取行政的、经济的、

科学的手段，开始实行国家监察制度，加强了劳动保护工作。1985年进行了工资改革，

实行了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职工工资同个人劳动成果挂钩，体现了按劳分

配原则的工资制度，进一步激发职工的劳动热情。技工教育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加强

了对学徒工的培训和青壮年工人“双补”教育，并注意了中、高级技术工人的培训，在

大力发展技工学校和职业中学的同时，对待业青年进行就业前培训，使工人素质大有提

高。企业的劳动组织进行了整顿，劳动纪律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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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劳动局

齐齐哈尔市劳动局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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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市车辆厂技校

齐齐哈尔铁路司机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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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齐齐哈尔市最早的劳动机构建于民国、3年，称百工介绍所。1 948年9月，齐齐哈尔

市人民政府劳动科成立，后改为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劳动局。1 949年一度与省劳动局合

并，又改为市局。1 960年曾与嫩江地区劳动局合并，又分开。“文革”时期改为市革命

委员会劳动组，1 970年，与市民政局合并，称民劳局。1 072年与民政局分开，1 980年市

知青办并入市劳动局。1 982年与市集体企业局合并，1 983年与集体企业局分开，1 985年

嫩江地区劳动局并入市劳动局。

【解放前的劳动机构】

民国3年(1 914年)8月20日，龙江县和省城兼商埠警察厅共同创立了百工介绍

所。这是齐齐哈尔历史上最早由官府设立的职业介绍机构。民国26年(1 937年，伪康德

4年)7月1日，伪满市公署成立齐齐哈尔市职业介绍所。民国27年(1 938年，伪满康

德5年)7月1 l=t，成立劳工协会齐齐哈尔支部。民国30年(1 941年，伪康德8年)10

月，建立“劳务兴国会”，废除劳工协会。

【齐齐哈尔市劳动局】

在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劳动科成立之前，1 947年10月，齐齐哈尔市组成了劳动就业

委员会，下设职业介绍所，隶属市职工总会，各区设有失业人员登记站。

1 948年9月，齐齐哈尔市政府设劳动科。下设：劳动股、工薪殷，编制7人。1 949

年8月，改为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劳动局。1 949年10月，黑龙江省劳动局与齐齐哈尔市

劳动局合并，对外一律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劳动局名义。同月，成立齐齐哈尔市失业工

人处理委员会，下设职业介绍所，隶属社会局，市职工总会职业介绍所同时撤销。1950

年6月，省、市劳动局分开，恢复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劳动局。下设：调处科、工薪科、

劳动保护科和劳动力介绍所。编制17人。1 952年】．月，又改为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劳动

科。下设：劳动股、工薪股，编制20人。

1 954年8月，撤销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劳动科，改为哈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劳动局。

下设：秘书科、劳动争议科、工资科、劳动保护科和劳动凋配所。1 969年4月，嫩江地

区和齐齐哈尔市合并，嫩江专员公署劳动局并入齐齐哈尔市劳动局。下没：秘书科、劳动

组织科、调配科、计划科、工资科、劳动保护科和技工培训科。l 961年10月，地、市分

开后，嫩江专员公署劳动局分出，齐齐哈尔市劳动局，下设：秘书科、劳动保护科、计

划科、技工培训科和安置科。编制28人。1 968年3月，改为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劳动

组。下设：劳动保护组、劳动调配组和工资组。1 970年4月，与齐齐哈尔市民政局合并，

称之为哈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民政劳动局。劳动业务方面没：计划调配组和工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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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1972年9月，与齐齐哈尔市民政局分开，恢复齐齐哈尔市劳动局。下设：秘书科、

调配科、工资科、计划科、信访接待科和劳动保护科。1 980年10月，与中共齐齐哈尔市

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合并，仍称齐齐哈尔市劳动局。下设；秘书科、社会劳动力

管理科、计、划调配科、劳动保护科、劳动保险科、锅炉监察科、信访接待科、技工培训

科、知青场队科、财务科和政工科。1 982年1月，齐齐冶尔市集体企事业管理局并入市

劳动局。齐齐哈尔市劳动局下设：秘书科、政工科、社会劳动力管理科、劳动保护科、

劳动保险科、锅炉监察科、技工培训科、知青场队科、财务科、生产计划科、综合科、

供销科、商业饮食服务科和劳资科。1 983年4月，齐齐哈尔市集体企事业管理局由市劳

动局分出。一齐齐哈尔市劳动局下设：秘书科、政工科、社会劳动力管理科、计划调配

科、工资科、劳动保护科、劳动保险科、锅炉监察科、信访接待科、技工培训科、知青

场队科和财务科。

1 985年1月，嫩江地区和齐齐哈尔市第二次合并，实行市管县新沐制，齐齐哈尔市

劳动局下设：办公室、政工科、就业科、计划调配科、工资科、技工培训科、知青场队

科、财务科、劳动保护科、劳动保险科、锅炉监察科、统计科和集体企业指导科。直至

1985年末，编制为9 3)k。

【区劳动科】

1 950年10月，齐齐哈尔市共6个城区，每个区都设立了失业人员登记处。

1955年2月，按区划调整，将6个城区调整为龙沙、北关、永定、铁东、富拉尔基

及昂昂溪区，每区设劳动调配所。1 958年11月，实施以大厂为袖“政企合一”的人民公

社组织体翩。组建了火车头、和平、铁锋、龙沙、新华、建华、红岸、红宝石及华丰等

区级人民公社，各公社都建立了劳动部。于1 959年9月改为劳动科。1s60年4月，将隶

属于嫩江专员公署所辖的华安人民公社，划归为齐齐哈尔市领导，同时建立了劳动科。

1 961年，一各区劳动科一度改为区劳动局。1 962年，撤销区劳动局，又恢复了区劳动科。

1967年10月，直至1 985年末，市辖7个区劳动行政机构是：龙沙区劳动科、建华区

劳动科、铁锋区劳动科、富拉尔基区劳动科、昂昂溪区劳动科、碾子山区劳动科和梅里

斯区劳动科。

【市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劳动机构】

市直属机关和县团级以上企、事业单位的劳动机构截止到l 985年末共8 8_个。其中：

市直机关18个；中、省直及其它单位44个；市属单位18个。

各单位的劳动机陶，大多数称之为劳动工资科(处)，也有少数单位称之为人事科

(处)、组织科(处)，但他们所含的劳动工资业务性质是相同的。各单位的劳动机构

的建立时间各异，齐齐哈尔糖厂、齐齐哈尔车辆工厂和齐齐哈尔市地方工业局分别于1951

年、1953年和1 954年建立，其他单位是在1 955年以后建立的。

在行政机关从事劳动管理干部共394人，其中：市直机关234人；区级机关102人。

在企、事业从事劳动管理的干部共1630人。(男915A．，女715人)。其中：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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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与市属企、事、1P_1480人，区属企业150人。

【齐齐哈尔市劳动服务公司】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齐齐哈尔市于1 979年建立了“齐齐哈尔市劳动服务
公司"。

市劳动服务公司组建时是以市劳动局社会劳动管理科为基础，科长、副科长兼任
正、副经理。1 982年1月，与市集体企事业管理局合并后，市劳动服务公司与市劳动局
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公司经理、副经理由局长、副局长兼任。1 983年4月，和市集

体企事业管理局分开后，市劳动服务公司独立建制。下设：秘书、就业、组织教育、财

务和知青场队科(均为局内序列科)，直至1985年末。

随着市劳动服务公司的建立，全市各个重要企、事业乃至机关等单位陆续建立了

“劳动服务公司"。截止到1985年末，全市县团级以上单位共建立劳动服务公司73个。

在这些劳动服务公司中，有13个单位的名称叫集体企业办公室或集体企业科，但其性质

和所起的作用和劳动服务公司完全一致。

劳动服务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在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的领导下，担负待业人员的就业，

输送临时工，组织生产、服务、吞吐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等项任务。

齐齐哈尔市劳动局(科)历任负责人

机构名称i姓名|职 务l时 间』 备 注

市政府l朱新阳I科长(市长兼) 1948．9一1949．8 l组建市人民政府劳动科时期

劳动科l方初安㈤科长 11948．e一1949．8}

市政府l
劳动局I

市政府I

劳动局J

I

高可际i局长(副市长兼)11949．8—1949．10}改为市人民政府劳动局时期

方初安圃局长 ：1949．8—1949．10 1649年10月省市政府劳动局合并

霎三萎I三盖姜副市长兼’j。1。95。0。．．。6一一1，9。5。2。．．1。l省市劳动局分开’恢复市劳动局时期方初安l副局长 j-。s。．e一，952．-I
市人民 宋立刚 科长 1952．1m1954．8 改为市人民政_f『j

政府劳 马万祥 副科长 1 952．1—1954．8

动科 徐秉杰 副科长 1 952．1一1954．8

市劳动局

何志宏{局长

宋立刚 副局长

焦勇芳}副局长

陈秀兰f副局长

劳动科时期

1 954．8—1956．7 l改为市劳动局时期

1954．8一1960．4

1956．7—1958．2

1960．1—1960．4

·3·



机森十名l职 务}时 间_f 备 注

I高玉成k长 k60．4一1961．9 I第一次地、市合并时期
市劳动局 宋立刚

陈秀兰

副局长

副局长

1960．4一1961．9

1960．4--1961．9

市劳动局

市革命

委员会

劳动组

市民政

劳动局

宋立刚

陈秀兰

刘启元

于德江

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1961．e一1968．3

1961．9一1968．3

1963．2一1963．12

1963．2--1965．12

韩兆杰圃局长 11965．12一1968．3

地、市分开时期

刘启元I组长 11968．3—1968．9 I。文革。时期

苑文兴

赵永祥

副组长

组长(军代表)

1968．3一1968．9

1968‘9一1970．4

韩兆杰嘲组长 11968．9—1970．4

刘宝钧l局长 11970．4一1972．9 l民政劳动合并，主管劳动工作的领导

宋立刚 副局长 1970．4一1972．9

韩兆杰l副局长 p70．4—1972．9

市劳动局

刘宝钧

宋立刚

韩益卿

郭祥

李文贵

陈秀兰

局长

副局长．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1972．9—1980．8

1972．9—1982．1

1975．9一1982．1

1973．12--1982．1

1979．10--1982．1

1980．10--1982‘1

赵增文嘲局长 11980．10—1982．1

与民政局分开又与市委知青办合并时期

1975年11月任市统计局局长；1980复任劳动
局长

市劳动局

杨永llj l局长 11982．1—1983．4 l与市集体企事业管理局合并时期

韩益卿l副局长 11982．1--1983．j

赵增文

陈秀兰

马德云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1982．1一1083．4

1982．1--1983．4

1982．1—1983．4

郭祥I副局长 11982．1一1983．4
：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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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劳动局

商志

李文贵

子尚江

董从武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1982．1一1983．4

1982．1m1983．4

1982．1m1983．4

1982．1—1983．4

杨永山 局长 1983．4--1985．1 与集体企事业管理局分开时期

韩益卿 副局长 1983。4--1985．1

赵增文 副局长 1983．4m1983．5
{

陈秀兰 副局长 1983．4--1983．5

市劳动局 郭祥 副局长 ． 1983．4--1983．1 1

李文贵 副局长 1983．4一l 983．8

慈常善 副局长 1983．5—1985．1

郭云飞 副局长 1983．5一1983．9

宫志民 副局长 1983．5一1985．1

杨永山 局长 1985．i—1985．8 第二次地、市合并，直_至1985年末

吕健 局长 1995．1--1985．8

韩益卿 副局长 1985．1—1985．8

市劳动局 张惠卿 副局长，局长 1985．1一1985．12 1985．8任局长

慈常善 副局长 1985．儿一1985．12

徐心善 副局长 1985．1一1985，12

宫志民 副局长 1985．1一1985．12

刘治祥 副局长 1985．8—1985．12

劳 动 就 业

清初及其中叶，卜奎一带大量土地未开垦，但清攻府—直严禁关内的汉人来此谋

生。咸丰以后，禁令稍弛，来卜奎的汉民日增，官府除对拓荒耕种之民户有所鼓励外，

氽胄蛊谋生计。滞末民初，某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地方官爱，．如．程德全、朱庆澜等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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